

自治区司法厅关于推荐社会组织的复函
自治区外侨办：
按照《自治区外侨办关于请推荐社会组织的函》（桂外侨函〔2018〕287号）要求，经征求我厅所属协会意见并经领导同意，现推荐2个社会组织：广西律师协会、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
   附件：1.广西律师协会申请表
          2.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申请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2018年6月  日
附件1
申 请 表
（公章）
	申报机构名称
（中外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
Guangxi Lawyers Association

	机构类别
（如国际组织、智库等）
	社会组织

	负责人
（中外文）
	黄志文
Zhiwen Huang

	机构简介
（200字以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简称广西律师协会）成立于1984年，是全区性的律师行业自律管理组织，社会团体法人，依法对广西律师实行行业管理。依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律师均为广西律师协会的个人会员，依法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及各市律师协会为广西律师协会的团体会员。 
　　截至2018年06月15日，广西律师协会有团体会员815家(其中地级市律师协会14家、合伙所484家、个人所171家、国资所45家、公职公司律师办公室101家)、个人会员8005人（其中专职律师6740人、兼职律师241人、公职律师383人、公司律师206人、法律援助律师435人）。
　　广西律师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广西律师代表大会。理事会是律师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代表大会负责。会长办公会是日常议事机构，对理事会负责。秘书处是协会的常设执行机构，负责落实律师代表大会、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决定。秘书处设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会员部、培训部、业务部、宣传部共六个工作部门。目前，广西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行业规则与发展委员会、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利委员会等10个专门委员会以及刑事专业委员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等15个专业委员会。现任领导机构是广西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有理事64人。

	专业领域和专长
（100字以上）
	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获得国家法定资质、拥有现代法律思维、掌握专业法律知识、具备辩护代理能力，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能为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主要涉及到的教育、医疗、农业、扶贫等民生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实施能力和经验简介
（200字以上）
	近年来，广西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目前已有8000多名律师。广大律师立足职能，发挥优势，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有服务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的经验。广西律师协会先后组建柳州市柳东新区科技企业律师法律顾问团、南宁市五象新区律师服务团、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律师法律服务团、南宁—崇左—凭祥开发开放经济带律师法律服务团、粤桂合作试验区律师法律服务团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律师法律服务团等，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一带一路”建设以及自治区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服务。二是有服务和保障社会民生的经验。通过选派律师事务所到贫困村开展法律服务帮扶助力精准扶贫、开展返乡农民工“送温暖惠民法律服务”主题实践活动、选派律师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工作等，多措并举服务社会民生。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包括邮箱、传真、办公电话、手机）
	联系人：刘莹；联系方式：邮箱：gxlsxhbgs@163.com，传真：0771-5863673，办公电话：0771-5873250，手机号码：15807800909。


注：此表填写后，请传真到0771-5646759，并发邮件至1350737879@qq.com。
附件2
申 请 表
（公章）
	申报机构名称
（中外文）
	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
Guangxi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Mediation 

	机构类别
（如国际组织、智库等）
	非赢利全区群众性社会团体

	负责人
（中外文）
	梁和民(Heming  Liang)

	机构简介
（200字以上）
	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登记证号：桂证字第194号。组织机构代码：50716013-4）于1994年7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登记（桂民社编〔1995〕10号），是由全区人民调解员和人民调解组织组成的非赢利的全区性的群众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业务范围有：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培训人民调解员，维护人民调解员的合法权益。全区现有18547个人民调解组织、121472名人民调解员。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自成立以来，切实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和化解工作，每年成功调解民间纠纷29万件左右，涉及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医患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专业领域和专长
（100字以上）
	精细化解矛盾，指导各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指导全区培训人民调解员，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涉及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合同纠纷、生产经营纠纷、损害赔偿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旅游纠纷、电子商务纠纷、医患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其他纠纷。

	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实施能力和经验简介
（200字以上）
	加强边境地区人民调解工作。2011年以来，广西司法厅、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每年召开一次民族自治县和中越边境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指导1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边境地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在崇左、百色、防城港3市8县（市、区）建立了中越跨国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116个，在550个自然村屯设立了调解信息员，形成了市、县、乡镇、村（社区）四级中越跨国民间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越陆地边境地区涉外民间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暂行）》，2015年广西司法厅、广西人民调解员协会访问越南，共商加强中国广西和越南广宁、谅山、高平、河江等两国五省，交流合作，调解边境民事纠纷，开展法律宣传等事宜。在崇左市凭祥市成立了中越法律服务（浦寨）工作站，为中越双方拓展跨国民间纠纷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律师合作等搭建了平台，成为中越司法行政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地。指导凭祥市与越南文朗县、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那坡县与越南苗旺县司法行政部门加强联系，共同开展法律宣传、调解涉及两国公民的民事纠纷。2011年至2017年，全区成功调解中越民间纠纷693件。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包括邮箱、传真、办公电话、手机）
	宋彬 0771-5712008（含传真）
     15277190960
     gxjcc@163.com


注：此表填写后，请传真到0771-5646759，并发邮件至1350737879@qq.com。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